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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提供劳务活动税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简称“新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提供劳务收入，是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修配、交通运

输、仓储租赁、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咨询经纪、文化体育、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培训、餐饮住宿、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

区服务、旅游、娱乐、加工以及其他劳务活动取得的收入。新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

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

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 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

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新条例强调只要持续时间超过 12个月的劳务，就需要按

照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由此可推断，

持续时间未超过 12个月的劳务，就不需要按照完工进度或者

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应在完成合同时确认收入的

实现，而不考虑该项合同是否跨年度。这和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有着很大的差异，会计准则没有持续时间 12个月的规定，无

论持续时间是否超过 12个月提供的劳务，在资产负债表日劳

务合同未完成的都要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是否能够可靠

估计，判断是否采取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为了弥合财税之间的差异，2008年 10月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的《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875号）对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的若干问题进一步予

以明确：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

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

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收入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

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企业提供劳务完工

进度的确定，可选用下列方法：已完工作的测量、已提供劳务

占劳务总量的比例、发生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

国税函［2008］875号文根据企业提供的劳务是否跨纳税

期分别作出了规定：淤不跨纳税期的劳务收入按完工百分比

法确认，即在完成劳务时按合同金额确认收入；于跨纳税期的

劳务结果如果能够可靠地估计，应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

收入。企业应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确定劳务收入总额，根据纳税期末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

完工进度、扣除以前纳税年度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

金额，确认为当期劳务收入。

根据新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

算。纳税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因此国税函

［2008］875号文所说的企业“各个纳税期末”即是会计准则上

规定的年度资产负债表日。表述虽不同，但内涵一致。

与新条例相比，国税函［2008］875号文取消了“持续时间

超过 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

确认收入的实现”的规定，并对提供的劳务是否“跨纳税期”及

提供劳务的结果是否能够可靠地估计作出了分别进行税务处

理的新规定。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

国税函［2008］875号文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趋于一致，只

是税法规定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确认条件中

没有会计准则关于“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这

一要求，因为经济利益属于企业经营风险，国家不承担此风

险。但对于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提供劳务的结果不能可靠地

估计，在税收上如何确认收入，该文件仍未明确，财税差异依

然存在。那么，对于该差异，税法上是如何处理的呢？

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制度、会计

处理办法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也就是说，当会计核算与税法

规定对会计事项处理存在不一致情况时，需要在会计核算基

础上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如无不一致情况，则不需要进

行纳税调整。企业的会计事项纷繁复杂，税收法规不可能对于

众多的会计事项都做出相应的规定，那么对于税法上没有明

确规定而会计上有相应规定的会计事项应该如何进行纳税调

整呢？税法上能认同会计处理吗？

以本文讨论的提供劳务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如何处理来

说，会计上相关的交易规定是很明确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CAS14）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

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提供劳务交易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时的财税处理

刘振芳

渊河 北 邯 郸 市 工 业 学 校 河 北 邯 郸 056006冤

【摘要】本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

计的规定，分析了由此所产生的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差异，并用实例说明了弥合两者差异需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提供劳务 交易结果 财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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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

成本；于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那么，对于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劳务收

入，税收上是否可以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理呢？

从税法上看，这个问题以前一直不明确。2010年 4月 12日，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做好 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0］148号），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

报口径的若干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

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时，企业财务制度、

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税法规定计算。企

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按企业财

务制度、会计准则规定计算。可见，国税函［2010］148号文对

于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劳务收入如何处理，

原则上认可 CAS14的规定。也就是说，上述 CAS14确认劳务

收入两种情况的规定与税法的规定是一致的。这无疑缩小了

财税差异，降低了在该事项上汇算清缴的难度。

但总的来看，企业提供劳务活动获得收入所产生的财税

差异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提供劳务交易结果能否可靠估

计的判断标准上。当然，随着税法的不断完善，对于提供劳务

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劳务收入的处理问题，财税差异

无疑已经大大缩小了。

需要注意的是，“提供劳务结果能否可靠估计”的判断是

基于国税函［2008］875号文精神而非 CAS14的相关规定。会

计上提供劳务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税法上亦然；但会计上提供

劳务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税法上可能能够可靠估计。

二、案例分析

A公司于 2008年 11月受托为 B公司培训一批学员，培

训期 6个月，11月 1日开学。双方签订了培训协议，B公司应

支付培训费总额为 6万元，分 3次支付，每期支付 2万元，即

第一次在开学时预付；第二次在培训期中间，即 2009年 2月

1日支付；第三次在培训结束时支付。B公司已在 2008年 11

月 1日预付第一期款项。

2008年 12月 31日，A公司得知 B 公司当年效益不好，

经营发生困难，对后两次的培训费能否收回没有把握。至

2008年 12月 31日 A公司已经发生培训费 1.5万元（假定均

为培训人员工资），预计第二、第三期培训费用各 1.5万元（同

样均为培训人员工资）。2009年末，剩余款项未收到。

1. 会计处理。在 2008年 12月 31日，A公司该项提供劳

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即不能满足 CAS14第二条“提供

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条件，也就是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因此会计上不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1）2008年 11月 1日，收到 B公司预付第一期的培训

费，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预收账款 20 000

（2）发生成本的会计分录为：

借：劳务成本 15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5 000

（3）2008年 12月 31日，收到第一期培训费后结转第一

期培训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预收账款 1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5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5 000

贷：劳务成本 15 000

2009年 2月应收的培训费 2万元和 2009年 4月应收的

培训费 2万元，由于 B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没有收到，A公司在

会计上不作收款处理。但 2009年 2月应确认劳务收入 5 000

元以及发生的培训支出。

（1）2009年 2月发生第二期培训支出，会计分录为：

借：劳务成本 15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5 000

（2）2009年 2月确认第二期培训劳务收入并结转劳务成

本，会计分录为：

借：预收账款 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5 000

贷：劳务成本 15 000

（3）2009年 4月发生第三期培训支出，会计分录为：

借：劳务成本 15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5 000

（4）2009年 4月结转第三期培训劳务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 15 000

贷：劳务成本 15 000

2援 税务处理。2008年 12月 31日，根据国税函［2008］875

号文的相关规定，A公司提供的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因此税法上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1）2008 年 11 月完工进度为 1/3时：淤2008年应确认

收入：60 000伊1/3=20 000（元）；于2008年应确认成本：（15 000+

30 000）伊1/3=15 000（元）；盂2008年应纳税调增：5 000（元）。

（2）2009年该项劳务合同完成的账务处理：淤2009年应

确认收入：60 000-20 000=40 000（元）；于2009年应确认成本：

45 000-15 000=30 000（元）；盂2009年应纳税调增：40 000-

30 000-（5 000-30 000）=35 000（元）。

该例中，如果 2008年 12月 31日 A公司已经发生培训

费 1.5万元（假定均为培训人员工资），预计未来第二、第三期

培训费用不能可靠地计量，那么无论从会计上看还是从税法

上看，A公司该项提供劳务交易结果均不能可靠估计，因此

2008年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相同，不需做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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